附件4
	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在沪销售网点目录表（线上由平台汇总提报）
	序号
	地区代码
	统一社会信息代码18位
（请与营业执照上保持一致）
	销售企业名称
（需与营业执照上保持一致）
	企业经营地址
	经营模式
线上/线下/线上+线下
	门店数
	商户编号
	终端号
	操作类型
（新增/删除）
	所属区

	线下门店/线上店铺
名称
	门店经营信息
（线下填实际经营地址详细到门牌号楼层；线上填所在平台APP名称）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经营时间客服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企业承诺
	我单位按照“2026年上海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”有关规定，保证提供的所有申报数据、材料等信息真实有效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   年  月  日




	注：①. 逐行填写，字段不要有空格；地区代码“31”组织机构代码中如有“-”，请一并填写，并且不能使用全角字符。
②. 前5列字段为必选项，表单不得更换顺序（商户编号、终端号、操作类型首期填报不清楚可以不填）“线下门店/线上店铺” 请填写便于用户识别的门店/店铺全称。
③. 原表单需同步邮件，以上信息在实施期间如有变更另行申请。




